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大安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 

第四場小平臺會議 

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3日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三樓水情中心 

參、主持人：劉士榮正工程司                     記錄：劉士榮 

肆、與會人員：詳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簡報說明：略 

柒、各單位代表意見討論： 

一、台灣生態學會 王豫煌理事： 

1. 防汛備塊場可能是石虎會利用的空間，建議可架設自動相機

瞭解會利用這區域的動物。而若要選擇設置人為設施的區域，

如上一場平臺會議所提到的光電板，像此處人為干擾較少之

空間都應迴避。 

2. 石虎於大安溪常利用河灘地棲息，然而灘地內有許多干擾，

包括疏濬、河道整理及採砂作業，這些干擾除對野生動物造

成影響外，亦對河道本身及水域生物造成影響，因此採砂或

疏濬前應評估其必要性，並進行生態檢核或生態評估。建議

這部分應納入調適計畫中一併探討，相關資料可以參考WWF

發表的河川採砂生態衝擊影響報告。 

3. 根據石虎保育協會所提供的石虎個體追蹤成果，發現石虎的

活動範圍會避開卓蘭大橋上游灘地中的西瓜田，而像此處對

高灘地的利用方式亦會束縮河道，對河防安全有負面的影響，

因此這樣的使用方式並不合理，再加上此處若以慣行農法耕

作，農藥及肥料對河川水質的影響也很大。因此建議應盤點

大安溪流域中是否有其他像這樣對灘地的不當利用，並討論

如何改善。 

4. 承上，高灘地農業之處理方式建議可先以河防安全為考量，

限縮灘地利用的寬度，再以自然解方的角度推行再生農業。



推行方式可利用維持大安溪水質的論述方式(如在水質水量

保護區範圍內或下游的自來水及農業取水口等)禁止農藥及

肥料使用，並維持此處良好的生產環境。而使用再生農業有

以下幾點好處：(1)可因應國家淨零碳排的政策以不翻耕的方

式使農田成為碳匯場所；(2)將石虎翻轉成為協助農民的角色，

在不施用農藥防止老鼠的情況下，透過石虎捕捉老鼠，與農

民互惠；(3)生產的產品可利用石虎作為友善標章，提高農產

品的價值。 

5. 國道一號及台 13線東西兩側為野生動物最大的阻隔，要橫跨

兩側棲地目前只能透過河床地。此處往北有工業區阻擋，而

國道兩側要設置跨越廊道也不容易。因此建議可改善火炎山

連接大安溪河床，再到景山溪周圍林班地之廊道，以減少野

生動物的棲地阻隔。 

6. 老庄溪匯入大安溪的匯流口現況已有植被生長，且周圍道路

以高架的形式設置，附近亦無保全對象，因此不建議設置延

伸的堤防，也不建議造林，讓此處維持現狀。 

7. 老庄溪集水區範圍廣大，兩側多為垂直護岸，因此苗栗縣政

府若要修復破損的護岸，建議可於溪流兩側保留緩坡通道，

讓野生動物通行。而跨河通道的部分，目前已設置之管狀通

道發現石虎較少利用通道內側，因此建議未來可以設置開放

式的跨橋。 

8. 目前苗栗縣政府有訂定區排的生態友善清淤作業辦法，但現

況廠商仍會將兩側灘地全部清除，這對於利用河灘地的龜鱉

類或其他野生動物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建議應討論如何以更

友善的方式進行清淤作業。 

 

二、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美汀秘書長： 

1. 在禁止河灘地種植作物時，應避免只以石虎作為禁止理由，

進而造成在地居民對石虎的不滿，可利用防洪安全等因素禁

止種植。 

2. 卓蘭大橋上游左岸之西瓜田石虎不會去利用的原因可能包括

農藥的使用、隱密性低及缺乏食物等，而卓蘭大橋南方與大

安溪南岸交界之三角區域，則紀錄到許多石虎在此處穩定利



用及繁殖，因此應盤點並維護大安溪兩側具有大面積綠地之

灘地，並增加這樣的棲地，這對石虎之族群數量增加有幫助。 

3. 140 縣道 19.5K 處原是石虎可以自然從稜線下行至溪流之路

徑，然而現在因砂石場設置於此，除了對石虎棲地造成干擾

與減小外，亦導致石虎於周圍平面道路有被路殺之風險。因

此建議盤點大安溪流域兩側較適合或不適合設置砂石場之位

置，避免將砂石場設置於野生動物的重要棲地與廊道，後續

也可探討既有砂石場應如何調整。 

4. 景山溪匯流口處的改善確實有機會改善石虎貫穿國道一號兩

側林地之廊道，現況當石虎從火炎山下行至大安溪床，並往

北欲進入國道一號東側淺山時，會受到許多道路及聚落阻隔，

石虎需行走至更上游處才能通行，並不利於石虎族群之擴散。

此外，火炎山南側邊坡較易坍塌，對野生動物而言不利於通

行，若要建立廊道建議應再往北邊的區域，而此區可考慮以

跨越橋的形式串聯，這部分需與高公局討論。 

 

三、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 李業興理事長： 

1. 針對遊蕩貓犬的議題，遊蕩貓犬之餵養地點及餵養者應該是

固定的，建議先盤點餵食地點後再進行處理。 

2. 在臺中市后里區有新設一處動物收容所，應可對遊蕩貓犬之

處理提供協助，也可作為遊蕩貓犬相關環境教育之點位。 

 

四、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楊政穎專員： 

1. 針對石虎的路殺議題，有些位置不適合做圍網，架設告示牌

的效果也有限，因此測速照相較可達到效果，但速度需要與

當地居民討論。而對於夜間路殺的情況，建議可使用燈光照

射後會顯示警告標語的反光片，提醒用路人注意石虎，且不

建議增設路燈，因為路燈對周圍環境會有負面影響。 

2. 老庄溪目前為三面光的形式，若能重新整治，可重新思考是

否能改為更友善生態的形式，否則現在提出的改善方案可能

治標不治本。除了跨越通道外，也建議利用斜坡的形式作為

石虎可利用的通道。 



3. 針對河灘地運輸便道的議題，於河灘地發生石虎路殺時通常

不會有通報的動作，因為此舉可能對用路者不利，但目前已

知石虎會利用河床棲息，因此這些運輸行為對石虎一定有影

響，如何讓用路者願意協助通報非常重要，也是過去較少被

處理的問題。除石虎外，亦有許多動物會利用河床，因此嚴禁

於夜間開採砂石對河灘地的路殺議題會有一定的幫助。 

 

五、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黃冠慈專員： 

1. 目前以生態的角度來說，尚未具備有系統的規範管理疏浚作

業，因此認同將生態友善的管理策略納入水利署的管理規範。

其中應優先禁止夜間作業，因為此舉可立即減輕對動物的擾

動。而針對先前提到的河灘地路殺議題，可參考林務局瀕危

物種補助，或許可提高砂石司機對於動物路殺之通報意願。 

2. 針對景山溪匯流口處的廊道改善議題，目前此處有鯉魚一號

橋之工程正在施作，此工程已進行生態檢核之公民參與，其

中談到右岸的自然邊坡十分重要，因此有建議保留部分自然

邊坡。由於此工程是針對大安大甲河防之整體計畫，因此後

續還會有其他工程進行，可重新檢視此計畫或未來相關計畫

內容是否有更多生態友善措施的操作方式。 

 

六、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楊淑瀚技正： 

1. 針對議題四之內容，景山溪及大安溪匯流口目前可能為國道

一號東西側石虎族群交流之唯一通道，而南側與景山溪平行

處有新竹林管處所管轄之林班地，因此景山溪確實是可考慮

之通行路徑，建議可優先討論景山溪目前的棲地自然度及河

防安全等課題。 

2. 雖受限於領域範圍，不同石虎個體穿越道路之路線不會共用，

也無固定穿越路線，但以現況而言，140縣道難以保持全線棲

地品質良好。因此縱使石虎無固定穿越路線，亦可針對不同

區段盤點可營造及保留之位置，使石虎可在相對較安全的區

域穿越道路。建議 140 縣道以個別區段探討及盤點可能改善

的地點，也可以更快找到所對應之公部門共同協力。 

 



七、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陳奕全技士： 

1. 目前針對減少石虎路殺措施的現況盤點有以下幾點需要修正：

(1)目前老庄溪施作的跨越通道共有兩座；(2)區間測速中，目

前夜間降速的部分已經取消；(3)分隔島的改善及綠籬清除已

經執行完成，而分隔島改善的部分是以紐澤西護欄拓寬的形

式處理，建議應再確認盤點資訊的正確性。 

2. 針對河灘地運輸便道的路殺通報機制，其實苗栗縣政府目前

針對石虎路殺通報有獎勵金的機制，但不排除砂石場發現有

石虎卻擔心自身權益受損而不通報之情況，因此建議這部分

應持續進行溝通。 

3. 針對先前提到有關禁止河灘地種植西瓜之議題，這裡也建議

盡量不要以石虎作為主要禁止之理由，因為卓蘭當地在石虎

議題上已與農民產生諸多衝突。 

4. 根據王豫煌理事所提的建議，過去確實有監測到石虎利用區

排的灘地環境，因此希望未來若有生態友善清淤辦法之調適

建議，可以提供給苗栗縣政府的水利單位參考。 

 

八、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葦庭執行長： 

1. 卓蘭大橋上游左岸的高灘地利用確實有河防安全的問題，由

於左岸高灘地的大面積使用，導致河川深槽寬度不夠，因此

溪水從大安溪峽谷出來後，會往卓蘭堤防的方向攻擊，導致

右岸灘地面積減少。因此以水道治理的角度，目前灘地的寬

度應需減少，並將右岸培厚以保護卓蘭堤防。 

2. 河川區域內的農地大部分都種植西瓜，所使用的土地雖然為

未登錄地，但因為可申請種植許可，因此並非非法使用。然而

西瓜田的種植幾乎不可避免會使用農藥、也需利用塑膠布防

止雜草生長，因此西瓜田對河川環境有負面影響。目前農委

會有較友善之農藥使用規定，未來希望三河局在河川區域許

可種植的要件可納入這些規定，並建議大安溪河灘地種植減

量，這部分可提出一些策略優先回收不適合種植的土地，例

如以石虎棲地或生態為考量禁止種植。 

3. 針對砂石場之議題，本計畫未來將盤點河川區域兩岸 300 公

尺內之公有地，尋找在地滯洪之可行位置，其中若發現有砂



石場設置於公有地上，又位於野生動物的重要廊道中，可建

議國產屬優先收回土地，但若砂石場設置於私有地上，則無

法強制處理。 

4. 針對王豫煌理事對於景山溪廊道所提出之改善建議，景山溪

也許可以透過改變堤防的形式，以緩坡及粗糙的表面，增加

動物利用率，以作為動物通行的通道。未來會安排景山溪的

現勘，邀請大家一起到現場討論改善方案。 

 

九、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林笈克經理： 

1. 針對議題四國道一號棲地阻隔之課題，苗栗縣政府目前正在

火炎山登山口附近進行環境改善工程，目的是讓登山口遊客

於國道一號路橋底下的停車場停好車後，可安全穿越尖峰路

到達登山口，並且希望車子通過此路段可減速，因此此處可

考慮與野生動物的廊道一起做改善。 

2. 景山溪若可以利用護岸破損需維修時，以近自然工法施作，

如石籠加上覆土等方式，並逐漸完成整溪段的近自然工法，

再透過跨單位合作，逐漸讓民眾接受，就可以提供石虎或白

鼻心等動物利用。 

3. 根據先前大家提供的建議，大安溪整體的廊道改善，應透過

多點且多元的方式處理，針對個別區域以不同的方式改善，

例如在河川局的權責範圍內，河灘地運輸路的砂石車議題，

未來可要求工程單位避免整平河床，並鋪設涵管以維持水流

通行，或提供野生動物利用。 

4. 針對先前各單位提出高灘地種植西瓜田之議題，目前卓蘭大

橋下游右岸有石虎在活動，但種植西瓜的區域卻沒有，未來

若於大安溪右岸鄰近卓蘭鎮的區域進行灘地培厚，可建立此

處綠帶，未來也可以進一步討論在河道整理或疏浚時，如何

對生態更友善。 

5. 在這裡提供資訊交流的訊息給各單位參考，東海大學生態與

環境研究中心的江智民博士是卓蘭居民，因此未來可透過與

東海大學的交流，瞭解筏子溪及東大溪的治理成果，也讓東

海大學瞭解大安溪生態議題，並透過東海大學的臺灣永續棧，

讓溪流可朝更友善的方向推動。 

 



十、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劉士榮正工程司： 

1. 針對石虎路殺的議題，140 縣道所設置的測速照相機對於卓

蘭的居民可能比較會有反彈的聲音，因此若可以在車道上設

置警示，讓路面感應到車輛通過時發出閃光提醒，或是將蜂

鳴器設置在道路旁提醒要穿越道路的石虎，或許都是可行的

方式。 

2. 老庄溪匯流口處於石虎公園旁原於治理規劃檢討中預計延長

堤防約 480 公尺，但此處剛好位於石虎經常穿越點，若未來

確實有防洪需求的考量，可能會改變堤防型態，利用護岸的

型態以工程技術克服。 

3. 簡報中議題四景山溪匯流口之河床地為三河局管轄範圍，過

去做治理規劃檢討時，由於此處地勢低窪，而目前道路之設

置形式不符合治理規劃，因此應將路面墊高使路面齊平，目

前已告知苗栗縣政府，改善後應可降低石虎路殺風險。 

4. 河川區域外之砂石場非屬三河局管轄範圍，而河川區域內目

前也不會再新設砂石場。 

5. 會議中各單位所提供的建議我們會再納入調適計畫中做參考。 

捌、散會：上午 12時 00分 


